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68209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双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铭 桑平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电话

0510-88587333 0510-88996380

电子信箱

sx@sxcxgf.com sx@sxcx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行业情况分析

1、人造革合成革业务板块

（1）行业概况

天然皮革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重要材料有数千年的历史，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口急

剧增加带来的巨量需求与天然皮革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了弥补天然皮革的不

足，人们研制出人造革合成革作为天然皮革的替代。

人造革合成革产业依次经历了PVC革、PU革、超细纤维超真皮革（以下简称“超纤革” ）

三代产业升级。超纤革在外观触感、使用寿命、化学和机械强度等众多方面表现优异，且由于

其接近真皮的用户体验，价格较天然皮革相对较低，使得超纤革成为天然皮革良好的替代品；

而PVC革和PU�革由于实际性能与天然皮革有较大差异，因此只能用于相对低端领域。

我国是人造革合成革生产、消费大国，报告期内，我国人造革合成革市场总体供求关系平

稳。但从产品品质上来说，我国人造革合成革行业还处于较低水平，以中低端产品为主，中高

端产品如超纤革占比仍较低，未来我国超纤革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2、光学级PMMA业务板块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是迄今为止合成透明材料中质地最优异的品种之一，

具有良好的透明性、化学稳定性、耐候性、耐药品性、易染色、易加工和外观优美等特性，是被

誉为“塑料女王”的高级材料。

凭借优良的光学性能，PMMA下游应用广泛， 其中低端 PMMA�主要应用领域为广告灯

箱、标牌、灯具、卫生洁具、仪表、生活用品、家具等，高端光学级 PMMA�主要应用于液晶显示

屏、LED照明、汽车尾灯、仪表盘、光学玻璃、放射线PMMA、光学纤维、太阳能光伏电池、防弹

玻璃、飞机座舱玻璃、医用高分子材料、军用光学设备、高铁车窗、警用盾牌、高端潜水镜、高档

容器包装等领域。

我国PMMA市场需求量巨大，特别是近几年液晶显示屏、LED照明、汽车的市场增长十分

迅速，光学级 PMMA�材料使用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我国PMMA产能以低端PMMA产能

为主，高端光学级PMMA产品市场份额和产能主要被几家国际化工巨头所掌控，我国仍需每

年大量进口。

公司是我国首家实现规模化量产高端光学级PMMA材料的内资企业， 现有光学级

PMMA�材料产能 8�万吨/年。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构成及用途情况如下：

业务板块 主要产品名称 功能及应用简介

人造革合成革业务板块

PVC

广泛应用于鞋类

、

服装

、

箱包

、

汽车内饰

、

沙发家具

、

球类

、

装饰等领域

PU

超纤革

光学级

PMMA

材料业务板

块

PMMA

广泛应用于液晶显示屏

、

LED

照明

、

汽车尾灯

、

仪表盘

、

光学玻璃

、

放射线

PMMA

、

光学纤维

、

太阳能光伏电池

、

防弹玻璃

、

飞机座舱玻璃

、

医用高分子

材料

、

军用光学设备

、

高铁车窗

、

警用盾牌

、

高端潜水镜

、

高档容器包装等领

域

PMMA

板材

（三）公司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1、超纤革工艺流程

超纤革产品主要生产工艺为：短纤维生产（纺丝工艺）、非织造成网（织造工艺）、浸渍工

艺（湿法工艺）、化学减量（抽出工艺）、后整理工艺（上油扩幅、揉皮、片皮、磨毛、染色、印

花）、干法移膜造面等。

该工艺流程图如下：

2、光学级PMMA材料工艺流程

公司目前光学级PMMA材料采用连续本体聚合工艺技术。该工艺技术对设备、工艺要求

苛刻，存在传质、传热和聚合转化率控制等技术难点，目前，只有德国、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少

数几家生产企业掌握此技术，技术门槛较高。

该工艺流程如下：

（四）主要产品上下游产业链

1、人造革合成革板块

人造革合成革板块上游行业为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制造和纺织等行业；下游行业主要为

鞋类、服装、箱包、汽车内饰、沙发家具、球类、装饰等消费品行业。

（1）上游

人造革合成革板块上游行业为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制造行业，主要涉及尼龙（PA6）、低密

度聚乙烯（PE）、聚氨酯树脂（PU）、MDI等原材料。

我国上述主要原材料市场供应充足，可满足人造革合成革行业相关生产需要。

（2）下游

人造革合成革板块下游行业主要为鞋类、服装、箱包、汽车内饰、沙发家具、球类、装饰等

消费品行业。

我国是世界主要的消费品生产、消费、出口大国。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能力的不断上升，对消费品品质的需求不断提高，带动了包括鞋类、

服装、箱包、汽车内饰、沙发家具、球类、装饰等消费品行业快速发展。

2、光学级PMMA材料板块

光学级PMMA材料板块上游行业为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制造行业；下游行业主要为家电、

电子设备、汽车等消费品行业。

（1）上游

光学级PMMA材料板块上游行业为化学原料、 化学制品制造行业， 涉及主要原材料为

MMA。

MMA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材料。由于技术水平、设备、工艺等要求较高，MMA主要

被三菱化学、赢创（Evonik）、陶氏、住友化学、吉林石化等少数国际国内化工巨头垄断。

针对生产光学级PMMA材料所需原材料MMA被少数国际国内化工巨头垄断的客观情

况，公司控股股东双象集团从本公司及整个集团长远发展战略考虑，为有效解决国内MMA原

材料供应紧张和打通公司MMA原材料供给瓶颈，形成MMA和PMMA光学材料上下游产业链

优势，在重庆市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全资设立了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建设MMA项目，并于

2019年下半年建成投产，目前已向公司稳定供应MMA原材料。

（2）下游

光学级PMMA材料板块下游行业主要为家电、电子设备、汽车等消费品行业。主要应用于

液晶显示屏、LED照明、汽车尾灯、仪表盘、光学玻璃、放射线PMMA、光学纤维、太阳能光伏电

池、防弹玻璃、飞机座舱玻璃、医用高分子材料、军用光学设备、高铁车窗、警用盾牌、高端潜水

镜、高档容器包装等领域。受益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上述相关行业快速发展，带动光学级

PMMA需求量不断提高。

（五）主要产品生产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生产经营模式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统一批量采购模式， 与公司长期合作的主要供应商每年签署长期供货协议，确

定当期的采购数量，采购价格则按提货时点市场价格确定。

2、生产模式

（1）人造革合成革业务板块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按客户订单需求组织生产。公司主导产品超纤革的生产

流程一般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生产标准半成品，然后根据客户在规格、颜色、花纹等方面的具

体要求对半成品进行后续处理，制造产成品。

（2）光学级PMMA材料业务板块

PMMA粒子的生产流程为连续式聚合反应进行连续生产，不适宜频繁更换所生产的产品

品种，因此公司采用特有的半库存半订单式生产模式。公司根据历史销售经验、库存状况和销

售订单情况来统一安排生产计划，确保供货及时、库存合理且降低因频繁更换生产产品的品

种而产生的损耗。

3、销售模式

（1）人造革合成革业务板块

公司采用的是经销和直销相结合的营销模式。产品销售价格主要根据产品用料、产品规

格、交易对手等因素综合考虑。

（2）光学级PMMA材料业务板块

公司采用的销售模式以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营销方式。产品销售价格主要根据原材料价

格、产品规格、交易对手等因素综合考虑。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341,751,406.17 1,416,596,779.46 -5.28% 1,395,654,11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90,498.31 30,282,885.69 39.32% 22,239,22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373,379.51 26,592,014.17 14.22% 18,024,07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941,083.23 19,338,646.41 390.94% 137,346,299.4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73 0.1129 39.33% 0.082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73 0.1129 39.33% 0.08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3% 3.55% 1.28% 2.3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560,928,707.30 1,328,038,766.04 17.54% 1,302,879,60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4,552,919.67 852,362,421.36 4.95% 857,840,735.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2,050,166.85 355,620,756.72 348,328,413.47 405,752,06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6,285.29 15,327,493.87 7,018,186.34 16,708,53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94,078.89 14,399,540.02 6,223,422.95 13,644,495.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50,578.17 81,550,370.11 -16,473,597.72 40,214,889.0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71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91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 末表决权 恢

复的 优先股股 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 苏 双 象 集 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52% 173,045,285

质押

78,000,000

章志坚 境内自然人

4.05% 10,856,850

芮一云 境内自然人

2.01% 5,387,440

倪海春 境内自然人

1.16% 3,120,536

徐文君 境内自然人

1.04% 2,789,367

储熙凤 境内自然人

0.98% 2,636,700

张嵘 境内自然人

0.84% 2,240,896

吴凯 境内自然人

0.78% 2,087,820

丁丽军 境内自然人

0.70% 1,875,705

蒋君西 境内自然人

0.62% 1,667,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

况

，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股东章志坚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85685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5%

；

股东芮一云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38744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

；

股东倪海春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0053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2%

；

股东储熙凤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367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8%

；

股东张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9084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8%

。

股东吴凯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8782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8%

；

股东蒋君西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6775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2%

。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

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克服了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保证了公司的健康稳定运行。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

元

）

2019

年度

（

元

）

同比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1,325,947,955.77 1,381,573,536.72 -4.03%

主营业务成本

1,183,550,784.15 1,236,699,254.42 -4.30%

销售费用

6,984,276.99 20,429,658.09 -65.81%

管理费用

34,744,924.77 40,201,294.15 -13.57%

财务费用

13,018,226.75 -517,187.23 2617.12%

研发费用

51,466,819.76 48,873,933.01 5.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941,083.23 19,338,646.41 390.94%

主要变动情况说明：

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减少13,445,381.10元，下降65.81%，主要是报告期开始执行新

收入准则，运输费等作为合同履约成本计入“营业成本”核算所致。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加13,535,413.98元，增长2617.12%，主要是公司持有外币汇

率变动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75,602,436.82元，增长390.94%，主要是本

报告期全资子公司苏州双象采购原材料采用票据方式支付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股东大会决议，认真履行各项职

责，积极发挥董事会的作用，促进了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1,560,928,707.3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54%，实

现营业总收入1,341,751,406.17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

190,498.3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32%；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为3.3353元，基

本每股收益为0.1573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超纤

395,029,890.01 39,374,556.13 9.97% -18.23% -2.66% 1.60%

PMMA 720,888,037.81 92,197,227.13 12.79% 11.62% -1.42% -1.69%

PMMA

板材

134,285,085.40 10,791,032.26 8.04% 9.89% 28.80% 1.1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4月11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 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

（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

整；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之前或2020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

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

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重分类

（

注

1

）

重新计量

（

注

2

）

小计

预收款项

53,712,685.57 -53,712,685.57 --- --- ---

合同负债

--- 47,533,350.06 --- 47,533,350.06 47,533,350.06

其他流动负债

--- 6,179,335.51 --- 6,179,335.51 6,179,335.51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预收款项

--- 56,963,363.35 -56,963,363.35

合同负债

50,410,056.06 --- 50,410,056.06

其他流动负债

6,553,307.29 --- 6,553,307.29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成本

1,192,484,628.00 1,177,372,540.49 15,112,087.51

销售费用

6,984,276.99 22,096,364.50 -15,112,087.51

1.�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连伟

二○二一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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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3月30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直接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10日在无锡双象大酒

店七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唐越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7名，

实际参加的董事7名，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总

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1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 和“第四节 经

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

公司独立董事蔡桂如、李郁祥、靳向煜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公司独立董事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

公司对2020年度的经营及财务情况进行了决算，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1]004775号）。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42,190,498.31元，母公司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10,355,407.86元，截至 2020

年 12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43,202,496.55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文件精神以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0一

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定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拟以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68,209,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人民币1.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40,231,350.00元，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2、2020年度不向股东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0一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1）公司2020年年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2）公司2020年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情况和

财务状况。（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关联方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关联方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

因采购原材料甲基丙烯酸甲酯（MMA）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75,761.60万元（含税），

数量为72168.48吨。交易定价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公允。上述关联交易总额在公司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范围内。

董事唐越峰、刘连伟、顾希红、王浩作为关联方，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董事唐越峰、刘连伟、顾希红、王浩作为关联方，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将在该次股东大

会上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八、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董事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锡双象超纤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003519号）；公司出具了《公司2020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2020年度，公司

给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费用人民币55万元。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及《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及《证券时报》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1年5月7日（星期五）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及《证券时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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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决议，定于2021年5月7日（星期五）在无锡双象大酒店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四）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下午14点30分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7日9:15至2021年5月7日15:00的任意时

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结果为准。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28日（星期二）。

（七）会议出席对象：

1、凡2021年4月2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

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授权他人代为出席（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三），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

股东；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第6项议案《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详见2021年4月13日批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双象股份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由于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

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无锡双象大酒店七楼会议室（地址：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

宅中路115号）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3、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议案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针对上述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

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1年4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1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

2.00 2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

3.00 3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

4.00 4

、

审议

《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5.00 5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

6.00 6

、

审议

《

关于

〈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

的议案

》

√

7.00 7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

、

监事薪酬

〉

的议案

》

√

8.00 8

、

审议

《

关于

〈

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

〉

的议案

》

√

9.00 9

、

审议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

10.00 10

、

审议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11.00 11

、

审议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12.00 12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13.00 13

、

审议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

四、现场参加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三）、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三）、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1年5月6日下午 17：00

前送达或传真至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详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二）。

4、登记时间：2021年5月5日至5月6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5、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188号 无

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2、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会务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188号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214145

联 系 人：沈 铭、桑 平

联系电话：0510-88587333

联系传真：0510-88997333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95。

2、投票简称：双象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 ，对应的议案编码为100。

议案编码代表相应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

（2）填报表决意见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

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9:15至2021年5月7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8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

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名称

/

姓名 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附件三：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并代为签署本

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1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

2.00 2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

3.00 3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

4.00 4

、

审议

《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5.00 5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

6.00 6

、

审议

《

关于

〈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

的议案

》

√

7.00 7

、

审议

《

关于

〈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

、

监事薪酬

〉

的议案

》

√

8.00 8

、

审议

《

关于

〈

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

〉

的议案

》

√

9.00 9

、

审议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

10.00 10

、

审议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11.00 11

、

审议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12.00 12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13.00 13

、

审议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

注：1、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2、法人委托须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姓名（签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和性质：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395� � � � �股票简称：双象股份 编号：2021-008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3月30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于2021年 4月 10日在无锡双象大酒店八楼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叶雪刚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三人。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同意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苏

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关联方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报

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2020年度与关联方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因原材料采购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是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该关联交易事先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交易总额未超出批准额度，交易定价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6、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

薪酬〉的议案》；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符合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评价报告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和实施状况，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9、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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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概述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苏州双

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双象” ）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 预计

2021�年度拟与关联方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奕翔” ）发生采购原材料甲基

丙烯酸甲酯（MMA）的关联交易。2021年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不超过总金额人民币 12亿元（含

税）或不超过 8万吨（以两者数据孰高者为准）。

2020年度苏州双象与重庆奕翔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75,761.60万元（含税），数

量为 72,168.48吨。

2、审议程序

2021年4月10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唐越峰、刘连伟、顾希红、王浩回避了表决，其他3名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

将在该次股东大会上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 至

2021

年

4

月

10

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重庆奕翔化工有

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2021

年度不超过

12

亿元

（

含 税

）

或 不超过

8

万吨

22,416.20

万元

（

含税金额

）；

17,

053.78

吨

(

数量

)

75,761.60

（

含税

，

金额

）；

72,168.48

吨

（

数量

）

注：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的价格波动较大，2021年度对该材料采购的日常关联交易

以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税）或不超过 8万吨（以两者数据孰高者为准）。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

%

）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

额差异

（

%

）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 采

购原材料

重 庆 奕

翔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原材料

75,761.60

（

含

税

，

金额

）；

72,168.48

吨

（

数量

）

不 超 过

150000.00

（

含

税

）

或不超过

10

万吨

（

以二者数

据孰高者为准

）

65.80%

-49.49%

（

金额

）；

-27.83%

（

数量

）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0

年度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

公司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主要系基于未来业务需要而初步预测

，

具体执行时受到实际业务进展

、

原材料价格

波动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

，

因此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

。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主要系基于未来业务需要而初步预测

，

具体执行时

，

受到

实际业务进展

、

原材料价格波动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

，

导致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一定差异

。

但是

，

上述差异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重庆市长寿区化北二路9号

法定代表人：王海红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生产：化学原料和化工产品（不含许可证核定事项外的危险化学

品）；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下转B5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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